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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醫療
正反意見各執一詞

記
者◆

張
寶
晶
　
周
翠
珊
　
　
編
輯◆

羅
芯
妍
　
　
攝
影◆

張
寶
晶
　
羅
芯
妍
　

香港現時有不同的機制，處理醫療投訴，但卻被人詬病為

「醫醫相衛」。立法會於今年一月通過動議，促請政府成立獨

立而法定的「醫療服務申訴專員公署」，統一處理市民對醫療

服務的投訴。支持動議者認為公署具公信力，可獨立、公正地

處理醫療投訴。反對者認為建議架床疊屋，既不能改善醫療質

素，又會窒礙醫療發展。雙方各執一詞，究竟設立公署能否有

效地處理投訴，為醫生和病人帶來雙贏的局面？

投訴機制

近來醫療事故接二連三：北區醫院

誤切病人乳房、明愛醫院門外有人失救致

死、東區醫院遺失男嬰屍體、瑪麗醫院切

錯病人睪丸。以上事件引起社會極大迴

響，公眾對醫療服務的信心大減。

醫務委員會（醫委會）二零零七年

的年報顯示，該會接獲的申訴個案由二零

零四年的三百一十一宗，增至零七年的

四百七十二宗，其中大部分個案涉及投訴

醫生「罔顧對病人的專業責任」，包括施

行不適當的治療、未能適當診斷病症和手

術失敗等。

缺乏統一投訴機制
現時有多個機制接受市民對醫療服

務的投訴：醫委會處理醫生的專業失當行

為、醫院管理局接受有關醫院和診所服務

的投訴、申訴專員公署調查公營機構行政

失當的投訴、司法機構研究賠償問題等。

不過，贊成設立醫療服務申訢專員公

署的人，批評現時投訴機制漏洞多、醫醫

相衛和缺乏透明度。新的公署負責調查醫

療失誤，協助受害人尋找專家報告，能簡

化現時複雜的調查程序。加上公署獨立運

作，可以避免出現偏袒醫生的情況，確保

公信力。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現時缺

乏統一的投訴機制，市民要表達對醫療服

務的不滿，可能需要聯絡多個部門，重複

投訴手續多次，對病人及其家屬不公平：

「試想想，他們當時已經十分痛心和辛

勞，卻仍要疲於奔命地辦理投訴事宜，這

樣對得起他們嗎？」

彭鴻昌又說，香港大部分醫生皆來自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醫學院，醫學圈子

小，醫生之間即使不熟悉，也認識對方。

因此醫生在處理同袍的個案時，未免存有

戒心，不敢嚴厲批評：「有醫生承認，

（在調查醫療失誤）給予意見時不敢直接

指出問題。他們擔心『今日我指出別人的

問題，日後我若出錯，不知別人會如何寫

自己』。」

醫學界圈子小　同門感覺重
現時醫委會由二十四名醫生及四

名業外委員組成。立法會議員鄭家富質

疑醫委會醫醫相衛，有「自己人查自己

人」之嫌：「醫生們都是師兄弟，不想

得罪同學。」因此他堅持成立一個申訴

專員公署，負責調查、調解和處理賠償

事宜。有需要的時候，公署可以引入外

國的專家報告。

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手法（另見框

文），同樣惹來批評。前立法會議員、醫

生林鉅津於二零零一年用射頻熱凝技術醫

治一名肝癌病人，但事前沒有告訴病人自

己以豬肝做實驗，並無臨牀經驗，而手術

也不是由他操刀。結果病人內臟被灼傷，

最終不治。醫委會裁定他專業失當，停牌

六個月，緩刑兩年。彭鴻昌認為醫委會輕

判此案：「社會不能接受醫死人的醫生繼

續行醫。」

未能回應公眾訴求
黃偉民從醫十七年，現於威爾斯親王

醫院工作。他承認現時的醫療申訴系統，

在處理和回應投訴時，多從醫護人員的角

度出發，考慮自身的困難，忽略了在病人

身上造成的傷害、或死者家屬喪親之痛。

而且，他認為處理投訴的人都是行內人：

「令人懷疑有沒有包庇的成分。」

前線醫護人員陳醫生（化名）覺得

現時的機制雖然完善，但醫護人員與公眾

溝通的渠道不足。他贊成設立一個獨立公

署：「時至今日，我們不但要向病人交代

醫療失誤，更要向社會大眾交代，設立公

署可增加醫療申訴系統的公信力，正好回

應公眾的期望和訴求。」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醫生

在處理同袍的個案時，會避重就

輕，以免日後自己遇上同樣情況。

立法會議員鄭家富質疑醫委會醫

醫相衛。

醫學會會長謝鴻興指，醫委會

要求醫生遵守俗稱「紅書仔」

的「專業操守準則」。

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指，設

立申訴公署會影響醫生和病人之

間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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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制度　改善服務
梁家騮認為多設立一個投訴機制，不

能夠改善現時的醫療服務質素：「把公署

當作『阿拉丁神燈』，妄想它可以解決一

切醫療問題，簡直是妙想天開！」他認為

要減少醫療失誤事故，歸根究底，必須平

衡市民對公私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減輕公

營醫院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

各界人士對是否成立公署，態度各異，

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有關建

議仍須在社會上謀取進一步共識」，防止出

現功能重疊、架床疊屋的情況，但他承認現

時處理投訴的機制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醫醫相衛」不存在
有人贊成設立醫療服務申訢專員公

署，也有人認為這是多此一舉。醫學會會

長謝鴻興認為．現時已有足夠的途徑投訴

醫療服務，而醫委會也邀請了業外人士做

委員，公眾可旁聽聆訊，有足夠的透明度

和公信力，不存在醫醫相衛的問題。	

	 每當接獲投訴後，醫委員分三個階段

處理（另見框文）。在二零零七年處理的

個案中，有二十宗投訴能進入最後的聆訊

階段，而審結的十八宗個案中，所有涉案

醫生都被裁定罪名成立，處分包括從註冊

名冊中除名一至十個月不等、遭受譴責和

收警告信。

謝鴻興解釋，處理一般聆訊時，涉案

醫生會清楚描述醫療過程，只是業外人士

聽不明白，所以不能分辨醫生有沒有錯。

任文青從事前線醫療工作二十年，

現於威爾斯親王醫院擔任兒科醫生。他不

能接受公署邀請海外醫生參與調查，因為

香港的標準與外國的不一樣。雖然海外醫

生既為獨立人士，又具備專業知識，但他

認為海外醫生給予意見時，會用外國的標

準，不會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

公署減低互信　病人受害
任文青又認為公署會令醫護人員處

事時「綁手綁腳」，例如醫生向病人解釋

手術風險，有時不可能把所有可能性說清

楚：「若有一百種治療方法，醫生和病人

或家屬簽訂的協議可能厚得像一本書。」

而且，有些風險是預測不到的，沒有可能

事前解釋。

他指醫生之間更有可能出現「卸責」

的情況：「小如開一包藥的程序，醫生也

可能不願親自簽字負責，而選擇向上級請

示，由較高級的醫生簽字落實，免去承擔

責任的風險。」

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強調，在醫

療程序中，醫生和病人的互信很重要。病

人信任醫生才會向醫生求醫，醫生同樣要

相信病人，才能提供最合適的治療。另設

申訴公署會令醫生治病時有所顧慮，醫生

與病人之間難以建立互信，無形中窒礙醫

療發展，最終受害的是病人。

他舉例指，病人割除腫瘤時，手術

範圍愈大，成功徹底切除的機會愈高，但

相對的風險也愈高：「如果這位醫生怕被

病人投訴，他會怎樣做？就是盡量割少一

點，減低手術風險以減少被投訴的機會，

但也大大減低治療效果。」

醫委會處理投訴的三個階段
醫委會接獲投訴後，第一階段會由轄下「初步偵訊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作初

步考慮，決定應否將個案轉呈「初步偵訊委員會」作全面考慮。第二階段由「初步偵

訊委員會」審議申訴，並考慮涉案醫生的解釋。若委員會認為個案表面證據成立，便

會將案件轉呈醫委會，進行第三階段的正式研訊。

醫委會於二零零七年接獲的四百七十二宗個案中，有一百四十六宗於第一階段已

被「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駁回，原因包括「毫無根據」、「診斷錯誤」、

「醫學意見上的分歧」等。另外二百六十六宗因缺乏資料而未能作進一步處理，六十

宗則轉呈「初步偵訊委員會」處理。

進入第二階段的個案，未必一定能進入最後聆訊。以零七年為例，「初步偵訊委

員」考慮了九十九宗個案，但有六十五宗被駁回，餘下的三十四宗則轉呈醫務委員會。

（資料來源：醫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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